
 

 

采购清单 

序号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是否允许进口

产品投标 
备注 

1 执法记录仪 台 870 否  

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

执法记录仪 

★1.网络接入功能：可接入移动、联通、电信 5G SIM 卡实现无线传

输功能；（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） 

▲2.无线传输功能：设备开启无线传输功能后，支持 H.264和 H.265

视频编码格式，支持视频双码流，在 3840×2160视频图传分辨率下

分辨力≥1200线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

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3.电池：采用内置可更换电池供电，在 1920×1080 分辨率下进行

视频实时图传，电池工作时间在更换一次电池条件下连续摄录时间≥

10h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

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4.显示屏和存储：显示屏≥2.4英寸；存储≥256G。 

5.视场角：在生产厂声明的所有分辨率条件下均应≥110°； 

6.数据完整性：在 1080P录像过程中，5min内更换电池原工作状态

不应改变且数据不应丢失； 

7.尺寸和重量：尺寸≤90mm*60mm*35mm；重量：≤210g； 

▲8.外壳防护等级：具备 IP68 防护等级（水深 1m，持续 2h），在 IP66

的试验条件下更换电池执法记录仪应能正常工作。（需提供公安部特

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

家公章）。 

9.自由跌落：裸机跌落高度 2000mm，跌落 30次，能正常工作，存储

的数据不应丢失； 

10.几何失真：在生产厂商声明的所有分辨率条件下几何失真应≤

15% 。 

▲11.视频性能：在 3840×2160 分辨率视频录制下，视频分辨力≥

1500 线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



 

 

报告复印件，并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12.照片分辨率：支持 8000 万像素，且所有照片像素下分辨力≥

1800 线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

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13.定位功能：同时具备北斗和 GPS两种定位方式； 

14.语音操控功能：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样机进行关机、开始/停止摄

像、开始/停止录音、拍照操作； 

▲15.语音备注功能：在录像前打开语音备注功能，结束录像时可录

制语音信息进行备注，样机将语音备注信息转化为文字并生成相应文

档对录像文件进行备注，平台端将此类有备注的录像文件自动分类归

档到相应的案件类别中，对视频文件进行自动甄别，重点保存。（需

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

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16.最低可用照度：执法记录仪输出图像的中心水平分辨力下降到

标称亮度条件下分辨力的 70%时目标景物上的照度应满足≤3.0lx；

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

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17.视频防抖：应当具备通过菜单打开/关闭视频防抖功能；（需提

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

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18.重要视频高帧摄录功能：执法记录仪标记重要视频时可触发高

帧摄录，高帧摄录分辨率和帧率分别为 1080P/60帧、720P/120帧、

720P/240 帧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

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19.Type-C接口读取速率：通过上位机软件连接后，读取样机数据

的速率≥275Mbps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

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▲20.息屏感应功能：支持息屏感应功能，当感应器被遮住时，可自

动息屏； 

21.夜视功能：在开启夜视功能后，有效拍摄距离≥3m，红外补光范

围在 3m处应覆盖摄录画面 70%以上面积；（需提供公安部特种警用装



 

 

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）。 

22.紧急摄录功能；具有开启/关闭紧急摄录功能，在紧急摄录功能开

启状态下，录像过程中和发生撞击时，可自动保存录像文件并重新进

入摄录模式，在待机状态下发生撞击时，可自动进入录像模式； 

23.人脸识别功能：应支持人脸抓拍及比对功能，抓拍图片可保存至

本地及上传平台，在离线状态下，可实现与本机人脸库进行比对； 

24.车牌识别功能：应支持联网车辆号牌抓拍功能，可将图片上传至

平台并显示告警信息。 

★25.兼容性：设备具备良好兼容性，支持 GA/T1400-2017《公安视

频图像应用规范标准》和 GB/T 28181-2016《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

系统信息传输、交换、控制技术要求》标准，支持接入海南省公安厅

海岸警察总队现有的采集工作站和移动指挥平台。（投标供应商需提

供技术对接承诺函并加盖公章）。 

26.投标商为生产厂商，需提供针对本项目出具的质保服务承诺书并

加盖公章。 

27.投标商为经销商，需提供设备生产厂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质保服

务承诺书并加盖生产厂商和经销商公章。 

★28.投标供应商须确保参投产品“执法记录仪”能够接入海南省公

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现有的采集工作站，自动采集、储存音视频图片等

资料信息，并确保数据上传至厅海岸警察总队移动指挥平台，实现海

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现有的采集工作站和移动指挥平台可以对

本次采购的执法记录仪进行管理。（投标供应商需提供技术对接承诺

函并加盖公章）。 

 


